吉水财字〔2022〕39号                 

关于吉水县城区路灯照明钠灯金卤灯光源改造项目（JXMH-2022－001）投诉处理决定

一、投诉人：吉安市方凯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8栋2层－06室2号

法定代表人：肖坚    联系电话：15079683803

二、被投诉人：江西铭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青原区大路村委旁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8797867978

三、投诉事项

投诉人对吉水县城区路灯照明钠灯金卤灯光源改造项目（JXMH-2022－001）2022年11月14日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11月18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受理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产品实力中：所投产品具有新能源智慧系统软件著作证书得2分。

经分析招标文件所得，本项目主要以采购及安装LED路灯为主，与新能源智慧无关，未涉及到软件方面的情况。要求软件著作权，与履行本项目无任何关联。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请求:修改招标文件，取消不合理条款。

四、投诉事项调查

调查情况：我局调阅项目的招标文件、质疑函及相关的回复函等有关资料后，问询了吉水县城市管理局、江西铭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等相关当事人。

调查结论：投诉的评审因素确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不相适应，也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无关。

五、投诉事项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规定，我局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决定：我局认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责成江西铭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后再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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